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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他縣市欲申請縣外介聘至本縣之特教教師相關應知悉

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應了解本縣特教相關法規(如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特教班授課節數實施要點、屏東縣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

培訓及作業要點)、重要政策(如特教課程備查、特教實地

訪視)、及實施計畫(如特殊需求學生情障行為支援服務實

施計畫、溝通訓練教學督導計畫)之規定，以及十二年國教

課綱正式公布實施後，於3年內參加相關增能研習及宣導

活動。

二、經介聘入本縣之特教教師應成為初階以上心評人員，若無

相關證照及資格，應參加相關培訓研習取得證照，並參與

心評工作。

三、經介聘入本縣之特教教師應參加本府辦理之必要研習如下

：

(一)所有教育階段：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專業知能研習、

薦送參加台南大學「視障學分班」、特教承辦人研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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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高中及國中小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需求領域課程

相關研習。

(三)國中小及學前：溝通訓練專業增能研習。

四、應參加以下各督導會議至少一次(含個案報告)：

(一)情障學生輔導督導會議。

(二)溝通訓練教學督導會議。

五、惠請轉知轄屬各校欲參加縣外介聘至本縣之教師，宜審慎

選填志願。

正本：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

、嘉義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

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北市

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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